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鸿利智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获得政府补贴的补充公告 

 

 

鸿利智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8年 2月 12日在中国

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披露了《关于子公司获得政府补贴的公告》（公

告编号：2018-026），经事后审核发现，上述文件存在不符合上市公司信息披露

政府补助公告格式的情形，现将上述公告补充更正如下：  

补充更正前： 

为支持企业发展，2018年 2月 11日江西鸿利收到由南昌临空经济区财政局

下发的产业扶持资金 1512.29 万元人民币。 

上述资金占公司 2016年度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的 10.95%。根

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的有关规定，该笔扶持资金将计入当期

损益，被确认为 2018年第一季度营业外收入。 

该项补贴资金将对公司 2018 年净利润产生积极影响。上述资金的最终会计

处理以会计师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补充更正后： 

一、获取补助的基本情况 

公司控股子公司江西鸿利光电有限公司于 2018年 2月 11日收到由南昌临空

经济区财政局下发的产业扶持资金 1512.29万元人民币。该笔补助款项已到账，

系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于收到时确认为当期收益。上述政府补助与公司日常

经营活动不相关，不具有可持续性。 

二、补助的类型及其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补助的类型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的规定，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

是指企业取得的、用于购建或以其他方式形成长期资产的政府补助；与收益相关

的政府补助，是指除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之外的政府补助。公司本次获得的政

府补助不用于购建或以其他方式形成长期资产，故为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 

2.补助的确认和计量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的规定，上述补助属于与收益相关

的政府补助，按照权责发生制原则确认营业外收入计入当期损益。最终结果以会

计师事务所审计结果为准。 

3.补助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收到的政府补助，预计将会增加公司本年度利润总额人民币 1512.29

万元。 

4.风险提示和其他说明 

本次政府补助的具体会计处理以审计机构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请投

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备查文件 

1、收款凭证 

 

特此公告。 

 

 

 

 

鸿利智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 2月 13日 




